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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浙江新安迈图有机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安迈图”）位于浙江省建德市下

涯镇钟潭路 111 号，是一家由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美国 MPM 公司

（Momentive performance materials 中文名：迈图高新材料集团）共同投资组建的中外

合资企业。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7 月 11 日，注册资本金 10500 万美元。

新安迈图产品包括有机硅单体及聚硅氧烷产品，目前，已形成 20 万吨/年有机硅

单体、10万吨/年硅氧烷的生产能力。目前新安迈图生产线包括原料氯甲烷→有机硅单

体→有机硅中间体，覆盖了有机硅产业链的原料及中间体过程，而有机硅中间体主要为

有机硅产业链的下游有机硅深加工产品使用，下游深加工产品包括硅油、硅橡胶、硅树

脂、硅烷偶联剂等。

随着新安迈图公司的不断发展，企业拟将自身产品向下游产业链延伸，实现从原料

到下游产品的全面覆盖，完善了企业有机硅产业链，提升了企业综合竞争力。基于此，

新安迈图适时提出“浙江新安迈图有机硅有限责任公司 5.2万吨/年高性能有机硅新材料

改建项目”，将企业原有已批未建的“10 万吨/年有机硅单体项目、5万吨/年硅氧烷项

目”改建为 5.2万吨/年有机硅下游产品，即以企业现有生产线生产的有机硅单体或聚氧

硅烷产品为原料，生产下游的羟基硅油、二甲基硅油、乙烯基硅油、液体硅橡胶基胶、

硅橡胶封头剂等产品。本次项目分二期建设，一期形成二甲基一氯硅烷 800t/a，1,1,3,3-

四甲基二硅氧烷 317t/a 及其联产产品 110.5t/a，羟基硅油 25066.12t/a，二甲基硅油

5023.08t/a，乙烯基硅油 7000t/a，高品质液体硅橡胶基胶 6000t/a 及其联产产品 180t/a

的产能以及盐酸、氨水副产品；二期形成乙烯基硅油 7000t/a的产能。该项目符合国家

及行业发展方向和政策指南。

为了使公众了解本项目基本情况及周边敏感目标分布、主要环境影响预测影响、拟

采取的主要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及预期效果、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等环评信

息，使该项目被公众认可，支持和配合项目的建设，提高该项目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我单位在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开展了公众参与调查，以收集项目周边敏感目标

范围公众对本项目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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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示信息及征求意见

根据《关于修改<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的决定》（浙江省人民政府令

第 364号）的相关要求，本项目环评期间通过建设单位网站（上级公司浙江新安化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发布、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区域范围敏感点公示等方式进行了公众

参与。

2.1 公开信息内容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网上公示的内容主要包括：（1）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简述；（2）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3）主要环境影响预测

情况；（4）拟采取的主要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及预期效果；（5）环境影

响评价初步结论；（6）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7）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

式及意见反馈途径；（8）环保管理部门、建设单位、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具体内容详见附件一。

2.2 公示范围和方式

2.2.1 公示范围及方式

（1）公示范围：本次环评阶段公示范围主要为环境空气评价范围内可能受到本项

目影响的周边敏感点，主要包括拟建地附近的梅城镇、下涯镇、杨村桥镇等以项目拟建

地为中心 5km矩形范围内敏感点。

（2）公示方式：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进行建设单位网站（上级公司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公示，并在上述敏感点公告栏内进行张贴。

2.2.2 公示照片

本次环境影响评价网站公示照片见图 1。

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周边敏感点公示栏公开照片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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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建设单位网站信息公开照片

姜山村（12月 16日） 姜山村（12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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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山村（12月 29日） 姜山村（12月 29日）

十里埠村（12月 16日） 十里埠村（12月 16日）

十里埠村（12月 29日） 十里埠村（12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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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和村（12月 16日） 丰和村（12月 16日）

丰和村（12月 29日） 丰和村（12月 29日）

施家村（12月 16日） 施家村（12月 16日）

施家村（12月 29日） 施家村（12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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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目村（12月 16日） 马目村（12月 16日）

马目村（12月 29日） 马目村（12月 29日）

绪塘村（12月 16日） 绪塘村（12月 16日）

绪塘村（12月 29日） 绪塘村（12月 29日）

图 2 信息公开周边敏感点公示照片

2.2.3 公示结果

（1）网上公示

本次环评期间，我单位于 2020年 12月 16日起在上级公司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期间，我单位、环评单位及当地环境管理部门均未接到

村民和有关单位的来电、来函（包括书面、传真及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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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网址：https://www.wynca.com/index.php/news/info/37827

（2）信息公开公示

本次环评期间，我单位于 2020年 12月 16日~2020年 12月 29日在项目地周边环境

空气评价范围内敏感点，包括姜山村、十里埠村、丰和村、施家村、马目村、绪塘村等

处公告栏进行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公示。公示期间，我单位、环评单位及

当地环境管理部门均未接到村民和有关单位的来电、来函（包括书面、传真及信件）。

3 公众意见处理

本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期间，我单位、环评单位及当地环境管理

部门均未接到村民和相关单位的来电、来函（包括书面、传真及信件）。因此，我单位

将依照环境影响评价要求，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切实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及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实现项目污染物的达标排放，降低对空气、水环境的影响，确保环

境质量达标，维持区域环境质量现状。

4 其他内容

本次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包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证明等在我单位及

环评单位均有存档，以备各级部门审查。

5 诚信承诺

本次环评期间，我单位已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相关要求开展了公

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

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新安迈图有机硅

有限责任公司 5.2万吨/年高性能有机硅新材料改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

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

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杭州赛肯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

任。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承诺函详见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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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附件

附件一：“环境影响评价公示”公示内容

附件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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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环境影响评价公示”公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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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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